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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樣檢驗結果不符規定者，依法查處，以保障消費者權益。 

(五)健全產銷通路： 

1.輔導農民團體設置低溫物流中心並通過分裝流通有機驗證，就近集貨、理貨、供貨，

提高運銷效率。 

2.建立團膳有機食材供應體系：輔導有機農戶與有機通路業者進行契作生產，以穩定貨

源，充分供應學校、企業團膳食材來源。 

3.發展地產地消：建置有機農夫市集、有機農產品電子商城、有機農產品專櫃（區）等

多元化行銷通路，營造友善消費環境。 

(六)舉辦消費者推廣教育：於媒體宣導有機農產品標章及標示，結合志工及宗教團體，舉辦

有機志工培訓活動，擴大國民參與有機農業推動層面，增加有機產品消費。 

（三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提升青年薪資與創造就業機會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4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601） 

黃委員有關提升青年薪資與創造就業機會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歐債危機與產業結構失衡等國內外挑戰，本院「國際經濟景氣因應小組」積極研議以「

體制或機制調整」與「法規鬆綁」為兩大主軸之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」。該方案融合中長期

調整經濟體結構策進做法，並兼顧短期提振景氣任務，共包含「推動產業多元創新」、「促

進輸出拓展市場」、「強化產業人才培訓」、「促進投資推動建設」及「精進各級政府效能

」等五大因應策略，預期能達到短期振興景氣、確保金融穩定、促進經濟成長與擴增就業機

會之目標。 

二、促進青年就業向為政府十分重視之課題，我國 15-24 歲青少年本（101）年 1 至 8 月平均失業

率為 12.31%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0.22 個百分點，為一般失業率 3.1 倍，主要係因青年初入勞動

市場，尚處就業調整磨合期，致其轉換工作頻繁、工作較不穩定。若以失業週數觀之，本年 1

至 8 月 15-24 歲青少年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數為 18.1 週，不但較上年同期減少 1.9 週，亦低於全

體失業者平均之 26.0 週。 

三、為強化青年就業力，協助青年順利進入職場方面，本院於 99 年 5 月 24 日核定「協助青年就業

接軌方案」，該方案配合青年職涯發展階段，提出「協助職涯探索」、「增進職場實務體驗

」、「加強就業媒合服務」、「提供創業服務」、「培訓後推介就業」，以及「長期失業青

年就業促進服務」等六大面向，本年辦理 55 項計畫，經費共計約 41.58 億元，預計提供青年

約 4 萬個就業機會與培訓約 7 萬人次，期使青年順利就業。 

四、就青年每月工作收入觀察，我國 15-24 歲青年，100 年平均每月主要工作收入為 21,306 元，較

99 年同期增加 1.1%，惟因青年工作年資較短及多從事臨時、工讀性質工作，使其工作收入較

全體為低。振興經濟為推動薪資成長最有效的方法，為提高青年工作所得，創造優質就業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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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政府主要策略包含扶植新興產業發展、調整產業結構朝多元化發展及促進產業升級，藉

由強化國內產業競爭力，擴增國內投資，進而提升青年薪資。 

（四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蘇建和案經纏訟 21 年，終於判決無罪

確定，司法必須面對錯誤，用嚴謹科學方法蒐證等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4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609） 

黃委員昭順就蘇建和案經纏訟 21 年，終於判決無罪確定，司法必須面對錯誤，用嚴謹科學方

法蒐證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「蘇建和案」雖於 101 年 8 月 31 日因適用《刑事妥速審判法》規定，而使被告 3 人獲判無罪

確定，但該案所凸顯出的相關問題，已促使司法界反省，同時政府各部門也正在積極檢討中

，以避免再度發生此類爭議案件。 

二、在法醫鑑識制度方面，為解決法醫人力不足與提升法醫素質，94 年 12 月即已制定《法醫師法

》，目前已逐步增加法醫師人力中。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法醫病理、DNA、法醫毒物學實驗

室，都已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（TAF）國際認證，並且每季舉辦法醫科學學術研討會，已大幅

提升法醫之相驗、解剖及死因鑑定之能力。 

三、在加強檢警調人員之偵查能力方面，法務部近年一再要求檢察機關要落實「精緻偵查」，強調

檢察官辦案應加強蒐集犯罪事證，審慎研判相關證據，查明事實真相，確定具有使法院判決

有罪的高度可能時，始提起公訴，以降低無罪率，保障被告人權。法務部每年也定期舉辦偵

辦各類案件（如肅貪、毒品查緝、電信詐欺、電腦犯罪、人口販運等）之在職訓練，以增進

檢察官的犯罪偵查能力。100 年度檢察官起訴案件之定罪率，已達 96.1%。 

四、另在刑事補償方面，100 年修正之《刑事補償法》已於同年 9 月 1 日施行，擴大得請求補償的

種類與範圍，建立更公平的補償法制，讓少數因冤錯案而使基本權利受到犧牲的人民，可以

獲得合理補償。 

（四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研議調降外籍家庭看護工就業安定

費及就業安定費滯納金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

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3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596） 

黃委員就「研議調降外籍家庭看護工就業安定費及就業安定費滯納金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

院勞工委員會查復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按政府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之基本原則，係依據就業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42 條規定，為

保障國民工作權，聘僱外國人工作，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、勞動條件、國民經濟發展


